
 1 / 3 

轻工科学技术学院教职工 2019年度师德考核实施细则 

 

 

根据北工商校发[2019]80 号《北京工商大学教职工 2019 年师德及年度考核

及 2016-2019 年聘期考核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特制定轻工科学技术学院师德考

核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、求实易行。 

（二）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。 

（三）学院与系（室）两级考核相结合。 

二、考核范围 

学院在编在岗的教职工（含中层及干部）。 

三、考核时段 

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四、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

学院按要求成立师德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学院的师德考核工作，成员由学院

领导班子成员、基层党组织委员和教职工代表组成，学院党委书记任组长，成

员不少于 11 人。 

五、考核内容及程序 

（一）考核内容  

师德考核的内容以北工商党发【2019】42 号“关于印发《北京工商大学教

师行为规范》的通知”和北工商党发【2019】43 号“关于印发《北京工商大学

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与师德考核实施细则》的通知”所规定的内容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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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核标准及等次 

考核对照《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行为规范》《北京工商大学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

与师德考核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1.考核等级： 

（1）师德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。 

（2）凡教师存在师德失范行为“否决清单”情形的，该教师考核档次确定为

基本合格或不合格，其他人员为合格及以上档次。对获得广大师生和社会高度

认可的，师德事迹突出，在学院能够发挥立德树人模范和表率作用的教师，本

年度师德考核档次为优秀。 

（3）优秀档次比例原则上应不超过参加本年度师德考核人员总数的 20%。 

2..考核程序 

考核采取个人自评、同事互评、学生测评，综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

议。 

（1）个人自评 

教职工填写本年度师德考核评价表，对照《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行为规范》

《北京工商大学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与师德考核实施细则》进行自我评价和评定。 

（2）同事互评 

由各教工党支部书记组织本支部所有教工进行互评，给出评定结果，并在

评定为“合格”的教工中按不超过 20%的比例推荐为优秀候选人报学院师德考

核工作组。 

（3）学生测评 

参考学校研究生院的导师测评结果和学生处组织的班主任/导师测评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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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综合评议 

学院师德考核工作小组依据《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行为规范》《北京工商大

学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与师德考核实施细则》的内容，结合个人自评、同事互评、

学生测评的结果进行综合评议，确定考核初步意见，投票决定师德考核优秀的

推荐名单，在全院范围内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 

公示结束后，学院将教职工本年度师德考核评价表、本年度师德考核结果

汇总表报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。 

六、考核结果的使用与其它未尽事宜，以北工商校发【2019】80 号《北京

工商大学教职工 2019 年师德和年度考核及 2016-2019 聘期考核实施办法》为

准执行。 

七、本实施细则由学院教职工大会表决通过，上报学校人事处批准后执行。 

八、本细则由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-12-24


